普通高中学校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评选工作安排
一、评选条件
（一）优秀学生。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具有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富有社会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在同学中能起到模范作用。
2.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学习能力突出，学习成绩优秀，学业水平考试各科成绩合格。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校内外文体活动，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心理素质。积极参加各类劳动实践和志愿活动。
3.普通高中2017、2018级在籍学生。
（二）优秀学生干部。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具有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富有社会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习能力突出，学习成绩优秀，学业水平考试各科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各类劳动实践和志愿活动，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
3.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组织工作能力，积极组织开展班团队活动，具有突出领导组织事迹。热心为同学服务，在各方面能起到表率作用，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
4.普通高中2017、2018级在籍学生干部，在所推荐学校任班委以上职务累计不少于3个学期，任职期间表现突出。
二、名额分配
（一）各市教育行政部门按评选标准、评选限额分配到各县（市、区）或普通高中学校。
（二）2017年9月以来，违规办学受到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通报批评以上处理的学校和未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组织推荐、审核把关不严的学校，减少名额分配。
三、工作程序
（一）学校推荐。
1.组织发动。获得推荐资格的学校须成立学校推荐评选委员会并制定实施方案，发动师生及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学校评选推荐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要负责人，成员包括分管校领导、中层干部、班主任代表、任课教师代表、学生和家长委员会代表。其中，学生和家长代表分别不少于20%的比例。
2.班级初评。在学校推荐评选委员会领导下，由各班班主任组织实施。成立班级评选小组，成员应包括班主任、2名任课教师、2名学生代表和2名家长代表共7人。评选采取直选方式，符合条件的学生皆可报名参加。班级评选小组依据评选条件审核参选人材料，组织公开评选，当场唱票或通过网络渠道投票并在班级或班级群内公布结果，确定1名人选上报学校评选推荐委员会。
3.学校审核。学校推荐评选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纪要须存档至2021年底备查），对班级评选小组提出的人选进行审核。评选会议程序一般为审阅学生材料、讨论、投票和结果统计，统计结果及时公布。结合疫情防控需要，会议可在线上举行，疫情结束后，评选推荐委员会全体成员补充签字确认评选结果，并存档备查。
4.公示。依据投票结果，在校内（或校园网络）和拟推荐人选所在班级（或班级群）内公示其基础信息和主要事迹（公示期不少于3天），公示无异议，按照分配限额等额上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公示有异议者经查清事实后，作出继续推荐或撤销推荐资格结论，撤销推荐后空余限额按照投票排名顺延递补。
（二）市县审查。
1.审核。各市及有推荐任务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推荐的人选以及评选程序逐级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拟推荐人选符合评选条件和程序要求。
2.公示。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将通过复核的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拟推荐人选，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无法在网站公示的，要通过多种方式，在被推荐学生所在校家长群中进行公示。

公示内容应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学校及班级、学号、在所属学校学籍注册时间，优秀学生干部拟推荐人选还应包括任职学生干部时间段、职务）、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异议反映联系方式等。
3.异议处理。对公示有异议的要认真进行调查处理。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并查实推荐有问题的人选，该名额不再允许推荐学校递补。
（三）推荐报送。
确定推荐的学生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高中学校通过学籍平台分别填报相应类别申报表，并将有关材料作为附件“每生一档”上传。各级安排专人负责填报，对填报过程把关负责。 

（四）省级审定。
1.审核确定。我厅将对各市推荐的人选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在省教育厅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对有关异议进行调查后，确定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2.表彰通报。我厅对获得荣誉的学生进行通报表彰，并颁发证书。
18
19

